
黑市监函〔2024〕101 号

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征集 2025年黑龙江省地方标准

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

省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、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十三届六次全会精

神，全面落实《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》和《黑龙江省“十四五”

标准化建设发展规划》，扎实推进我省国家标准化创新发展试点

工作,深化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

化法》《地方标准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6

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现面向全省广泛征集 2025 年黑龙江省地方标

准制修订计划项目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立项原则

（一）申报项目应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,适应黑龙江

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实际需要，满足黑龙江省地方自然条件、

风俗习惯等特殊技术要求。

（二）制定地方标准应当遵循开放、透明、公平的原则，有

利于科学合理利用资源，推广科学技术成果，提高经济效益、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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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效益、质量效益、生态效益，做到技术上先进、经济上合理。

（三）禁止通过制定产品质量及其检验方法地方标准等方

式，利用地方标准实施妨碍商品、服务自由流通等排除、限制市

场竞争的行为。

二、征集范围

围绕落实国家重大战略部署，省委、省政府重要决策和专项

规划，统筹推进农业、工业、服务业和社会事业等领域地方标准

体系建设，重点突出《黑龙江省开展国家标准化创新发展试点工

作方案》中的八项标准化工程中所需的地方标准研制，以标准赋

能“六个龙江”建设和构建“4567”现代产业体系,为我省全面

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标准支撑。

（一）农业农村领域。重点在粮食安全、黑土地保护利用、

种子安全、优质高产粮食生产、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生产、林草碳

汇、饲草料生产、规模化养殖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、农村基础设

施、农业服务和农业农村水利等领域开展地方标准研制。

（二）工业领域。重点在数字经济、生物经济、航空航天、

电子信息、新材料、高端装备、农机装备、汽车、化工、轻工、

冰雪装备、建筑节能改造、现代农房、设备更新、城市更新、寒

区建筑基础设计、寒区交通基础设施、智慧物流、服务型制造等

领域开展地方标准研制。

（三）服务业领域。重点在网络安全、金融服务、商贸流

通、平台经济、批发零售、餐饮住宿、家庭服务、旅游服务、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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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服务、婴幼儿照护、文化保护、冰雪经济（冰雪运动、冰雪文

化、冰雪旅游）等领域开展地方标准研制。

（四）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业领域。重点在基层治理、社会

工作、公共安全、防灾减灾、政务服务（智慧政务）、机关事务

管理、知识产权（标准和专利融合）、中医药发展、医疗保障服

务、卫生健康服务、疾病预防、气象服务（品牌培育）、公共教

育、市场监管等领域开展地方标准研制。

（五）生态文明领域。重点在生态保护修复、国土空间规划

体系建设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、自然资源大数据平台建设、矿产

资源管理、新型基础测绘、低空经济以及水、气、土、固废的监

测与污染治理等领域开展地方标准研制。

（六）修订项目。“标龄”超过 5 年，先进性、适用性较

低，配套的政策或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已修改，经复审需修订的

地方标准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省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进行项目收集、遴选

和审核推荐工作，亦可组织省级相关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开展

本行业、本领域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的收集、遴选和审核推荐工

作。鼓励任何单位和个人提出地方标准项目建议。支持民营企

业、中小微企业、外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地方标准研制工作。

（二）地方标准立项计划下达后，起草单位应于 15 个月内

完成报批稿，在规定期限内不能完成报批稿的，省级有关行政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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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部门应提前 2个月向省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（省市场监管局）

书面说明原因和申请延期时间。经同意后，可以延期，延期不得

超过 6个月。未提出延期申请的，到期后项目自行终止。

（三）立项计划下达后，因客观情况变化确需变更标准名

称、主要起草单位的，须由主要起草单位提交书面申请，由省级

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函报省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（省市

场监管局），经省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（省市场监管局）同意后

调整。

（四）省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本行业立项项目管

理，督促起草单位按期完成计划项目。起草单位存在未完成项目

计划的情况，除政策配套或急需的标准项目外，原则上限报新的

地方标准项目。

（五）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内容涉及专利的，依据《标准制

定的特殊程序 第一部分：涉及专利的标准》（GB/T 20003.1—

2014）和《标准必要专利反垄断指引》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（六）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《公平竞争审查制

定实施细则》《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细则》有关规定，地方标准正

式发布前，须由省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具公平竞争审查意见。

四、申报方式

（一）提出立项申请的起草单位应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《黑龙江省地方标准项目建议书》(见附件 1)

2.地方标准草案（按照 GB/T1.1—2020 要求编写，详细列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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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的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，至少编写到二级条目；修订标准

的，需说明拟修订内容）。

（二）省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填报《黑龙江省地方标准制修

订项目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，于 2025 年 1 月 27 日前，将《黑

龙江省地方标准项目建议书》和拟立项地方标准草案等材料的纸

质版（一式二份、加盖公章）一同报至省市场监管局标准化处，

并将电子版发至指定邮箱。

省市场监管局标准化处联系人：荆淑秋，联系电话 0451-

87979653，电子邮箱：1003427@qq.com。

附件：1.黑龙江省地方标准项目建议书

2.黑龙江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汇总表

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年 12月 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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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黑龙江省地方标准项目建议书

标准名称

制定或修订 □制定 □修订 被修订标准号

标准类别 基础 □产品 □方法 □管理 □安全 □卫生 □环保 □通用 □其他

标准适用行业

项目承担单位 （填写前两位标准起草单位）

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

项目起始年 项目完成年

标准范围及

主要技术内容

制定标准

目的及意义

经费来源

备 注

项目承担

单位意见

(盖章)

年 月 日

省级行政

主管部门意见

(盖章)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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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黑龙江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汇总表

省级行政主管部门（单位公章）： 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序号 标准名称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完成时间 制定或修订


